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专业技术人员 

国内进修管理规定 

 

为进一步加快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培养，加强学科建设，医

院青年医护人员在具备本职岗位胜任力的前提下，鼓励以专项

技术进修为主要目的短期国内学习，以促进医院医疗技术水平

进一步向高精尖方向发展，为此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进修要求 

 外出进修的项目必须符合进修者所在科室专科主攻方向、

能够明显提高学科核心竞争力，预期有较明确的经济、社会或

综合效益。拟赴国内进修的技术项目必须是国内高精尖技术，

并扩展至拟开展的省级、市级特色技术。拟选择进修的单位必

须定位在国内该学科最高专业水平的医院。 

 （一）进修人员条件： 

1、凡职工在本专业技术岗位全职工作满两年以上，具备本

岗位胜任力者，经所在科室推荐，可以有计划地申请外出进修

学习； 

2、派出进修人员必须热爱祖国，坚持党的领导，品德高尚，

虚心求学，学成回院后必须服务医院五年以上； 

3、进修人员以医院中、青年骨干为主，在省、市重点学科、

专科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教师优先考虑； 

4、进修人员必须身体健康； 

5、硕、博士生在读者，医院不允许在读期间申请外出进修

学习。 



6、医务部备案中有医疗纠纷正在处理中的人员，各科室不

能填报进修申请。 

（二）进修时间： 

一般进修为 3-6 个月，至少 1 个月。特殊情况由科室申请医

务、教务部审核，报主管院长审批，经院长办公会讨论后方可

外派，教务部备案。必要时医院指令性派遣。 

二、申报及审批程序 

1、各科室应根据工作需要，要有计划地派出进修学习。进

修申请应于每年 12 月 10 日前将下一年度本科室外出进修计

划报教务部。 

2、教务部要严格把关、逐条审核，在符合上述条件的前提

下，允许进修人员填写《国内进修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申请

表必须写明进修人员姓名、入职时间、职称、进修内容、进修

地点和单位、岗位胜任力的考核情况，并报主管院长备案。要

求进修任务明确，人选合适，所学内容与本专业方向密切结合。 

3、进修学习结束后一个月内，在科室或医院做统一汇报。

并要学以致用，回到医院和科室及时开展相关工作。 

4、教务部根据报名情况制定年度进修方案，报院长办公会

审议，通过后方可办理进修相关手续，落实进修计划。 

三、进修工作行政管理 

    1.进修人员的管理由教务部牵头、人力资源部、医务部和

所在科室共同管理。 

2.进修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进修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有事

请假须经过进修单位批准。如请假时间超过 1 周，必须经本院



教务部批准。发生责任事故者，由进修单位提供有关材料，按

医院规定给予严肃处理。 

    3.凡进修人员必须填写《外派进修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、

签署《派出进修培训与服务协议》（附件 3）。 

四、进修后考核跟踪 

    1.进修期满后，必须取得毕（结）业证书、专业证书或进

修完成的相关证明。不论何种原因未取得上述相关材料者，需

自行承担进修与培训费用。同时医院不予支付学习期间的奖金、

年终奖等。 

2.学习结束回院后，将所学新项目报告教务部和所在科室

主任，提交《进修结业证书》复印件、《进修结业登记表》

（附件 4）、《进修心得》（300-500 字，附进修照片）、《学

术讲座表》（附件 5）（附讲座 PPT 及讲座照片），初、中级

职称技术人员必须在科内学术活动上作专题汇报或讲座；高级

职称技术人员进修结束后，在医院组织全院学术报告会汇报或

讲座，并按进修任务要求，必须开展新技术、新项目。回院工

作 6 个月内未开展新技术工作的，在学习期间医院支付的进修

费、差旅费由科室承担。 

    3.进修后回院上班，五年内要求调出医院、辞职或自动离

职者，必须退回学习期间由医院所支付的工资、进修费及差旅

费。 

4.进修完成返回医院后，应在 2 周内携带相关材料到人力

资源部登记，记入个人考绩档案。 

五、经费管理及进修期间待遇 



1.进修期间扣发岗位补贴 40%、目标绩效工资、午餐补助

及交通费等。其他工资待遇不变。年终奖及节日绩效奖金根据

实际在院工作时间发放。 

2.进修费医院报销；学习期间的住宿和伙食补助费 65 元/

天，往返交通费按医院财务相关管理规定办理。 

3.进修 6 个月以内（含 6 个月），报销往返交通费一次，

报销标准按照医院财务管理规定执行。 

4.派出进修学习费用先由本人垫付，取得进修合格证书并

完成本规定第四项第 2 条要求者，方可办理报销手续。 

本规定由教务部、人力资源部、医务部、财务部负责解释。 

本规定自修订之日起执行。医院有关进修学习规定与本规

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。 

附件：附件 1、国内进修申请表 

      附件 2、国内进修登记表 

      附件 3、国内进修培训与服务协议 

      附件 4、国内进修结业登记表 

      附件 5、进修结业学术讲座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
